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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株洲市公安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指导和监督检查全市公安工作。

（二）负责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形势，制定对策；防范和处置邪教、非法宗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三）组织和指导案件的侦查工作，协调处置重大刑事犯罪案件(事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负责侦办经济犯罪案件、协调县市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

（四）负责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负责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危险爆炸物品、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等工作。协调处置治安事故和骚乱；负责街面治安巡逻工作，预防和制止街面犯罪。

(五)组织和指导出境、入境和外国人在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指导、协调涉外案件的查处。

（六）指导和监督全市消防工作。

（七）负责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交通秩序以及机动车辆、驾驶员与交通参与者的管理工作。

(八)负责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

（九）负责网络的安全保卫工作。

（十）负责对被判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犯罪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

（十一）组织实施对来株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外宾以及重要会议的安全警卫工作。

（十二）负责禁毒、缉毒工作；承担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三）组织指导和协调对恐怖活动的防范、侦查工作。

（十四）负责对保安服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十五）组织实施公安科学技术工作；负责公安信息技术、刑事技术、网络安全技术、行动技术的推广和指挥系统的建设。

（十六）负责全市公安机关装备、被装配备的计划、申报、分配、管理工作；负责申报公安业务经费和专项拨款的分配计划并监督管理使用。

（十七）负责全市公安民警的警衔和警察证件管理；负责全市公安机关督察工作；协助县市党委、政府管理县市公安局领导班子。

（十八）承担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十九)指导、协调市武警支队、市消防支队、市警卫处的有关工作。

（二十）负责管理派出所机构、下属机构和所属事业单位。

（二十一）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2017年部门决算公开范围包括局市局下设的28个部门（含监管场所、警官培训学校）及6个城市公安分局。
第二部分 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总收入64807.67万元，总支出64804.84万元，较上年总收入增长7599.39万元、总支出增长7597.37万元。

二、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总收入64807.6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61842.66万元，占比95.43%；其他收入2965.01万元，占比4.57%。
三、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总支出64804.84万元，按支出性质分类其中：基本支出54004.22万元，占比83.33%；项目支出10800.62万元，占比16.67%。按支出经济分类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3707.95万元，占比52.01%；商品和服务支出14167.49万元，占比21.86%；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284.61万元，占比11.24%；其他资本性支出9644.79万元，占比14.89%。

四、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支61842.66万元，较上年财政拨款收支增长7630.76万元。
五、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1842.66万元，较上年增长8350.76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1842.6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3707.95万元，占比54.5%；商品和服务支出11604.89万元，占比18.77%；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284.61万元，占比11.78%；其他资本性支出9245.21万元，占比14.95%。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信访事务年初预算0万元，决算支出5万元，是增加了信访维稳“百日攻坚”活动奖励经费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0万元，决算支出24.15万元，主要是增加市县行政政法单位补助经费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公安---行政运行年初预算37197.89万元，决算支出42857.34万元，较预算增加5659.45万元，主要是追加了2016年-2017年基本工资调标、2016年度综合治理奖、2017年津补贴提标、2016年绩效考核奖等。
公共安全支出---公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年初预算9257.12万元，决算支出6263.16万元，较预算减少2993.96万元，减少原因主要是“智慧株洲”建设一期工程建设进度未达到合同付款要求，未形成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公安--- 国内安全保卫年初预算0万元，决算支出30万元，是增加了特警队员伙食经费补助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公安---出入境管理年初预算0万元，决算支出955.18万元，是省级出入境证照业务工作经费 。
公共安全支出---公安---居民身份证管理年初预算0万元，决算支出172.16万元，是省级公安机关居民二代身份证工作经费。
公共安全支出---公安---拘押收教场所管理年初预算927.64万元，决算支出931.64万元，较预算增加4万元，主要是追加了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建设经费。
公共安全支出---公安---信息化建设初预算0万元，决算支出0.49万元，是电子眼建设项目上年结余结转。
公共安全支出---强制隔离戒毒---其他强制隔离戒毒支出年初预算0万元，决算支出11万元，主要是追加特殊涉毒人员收治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年初预算3083.75万元，决算支3269.32万元，较预算增加185.57万元，主要是追加了离退休人员2016年度综合治理奖。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医疗保障---行政单位医疗年初预算3552.97万元，决算支出3634.79万元。

六、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4004.2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2621.94万元，占比60.41%；商品和服务支出12733.82万元，占比23.58%；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6644.88万元，占比12.3%；其他资本性支出2003.58万元，占比3.71%。
七、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775.9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36.1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3.9万元，较2016年增长27.68万元，均为上级公派出（国）境任务；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398.56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351.44万元，较2016年增长113.01万元；接待费341.27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8.73万元，较2016年增长20.47万元。“三公”经费支出总计较上年增长9.98% ，主要是： 2016年进行车改，暂停办理购车业务，积压至2017年购车，车辆购置费增长250.05万元；我局招待费含公务招待费、办案、执勤、维稳、处突等执勤执法加班工作餐费，2017年我局办理了3.15专案、9.26专案、4.14专案等多起大要案以及“十九大”防护期加班、“一带一路”峰会、“两会”等重大活动的安保维稳工作，导致办案、执勤、维稳、处突等执勤执法加班工作餐费较多，故招待费较上年增长20.47万元。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我局因公出国（境）团组3个、因公出（国）境6人。

本年度我局购置执法执勤用车14辆，截止12月共有车辆37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7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2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54两、其他汽车78辆。

公务接待费及办案、执勤、维稳、处突等执勤执法加班工作餐费3625次、48953人次。
八、株洲市公安局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我局2017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1775.23万元，比2016年增加306.19万元，增长2.67%。主要原因是：侦办3.15部督案、9.26专案、4.14专案等多起大要案的办案费支出、“一带一路”峰会及“十九大”等重要活动的业务费支出、网技专用设备达标建设支出、无人机建设支出、国保维稳平台建设支出、市局机房扩容建设支出、刑侦电子物证设备及实验室设备支出、治安防控中心建设支出、110大屏及软件建设支出、指挥情报中心控制台及三台合一升级改造建设支出等导致2017年度运行经费的增长。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2750.7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5475.9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5185.7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088.98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37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7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2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54辆、其他用车78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编外巡逻用车；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1套，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28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按要求及时填报了2017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对全局年度预算收支情况、年度支出情况、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重点说明了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和存在问题，并把“三公”经费的支出情况与年初预算数、上年决算数进行了分析比较。另详细说明了党委政府年初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2017年我局在全市政绩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
通过绩效自评确立了今后财务管理工作的改进方向：1、科学、合理地编制财政预算及内部预算，避免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的偏差情况。2、合理统筹资金，避免重复建设，发挥资金效益最大化。3、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在严控“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运行经费各项支出的控制管理。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市公安局计财科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邓磊；联系电话28386091。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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